
臺中市家庭教育諮詢委員會 108年第 1次會議紀錄 

壹、時間：108年 8月 26日(星期一)13時 30分 

貳、地點：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惠中樓 9樓市政廳 

參、主席：楊副主任委員振昇代                     紀錄：蕭名汎 

肆、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伍、頒發委員聘書：(略) 

陸、主席致詞：(略) 

柒、工作報告：工作報告事項請參閱會議手冊第 4頁。 

捌、提案討論： 

案由一：研議結合出生登記等相關補助津貼發給時機，或其他可行且有

效之獎勵措施，提供親職教育學習資源或機會，提請討論。(提

案單位：家庭教育中心) 

說明： 

一、依據本法第 6條修法附帶決議：「得利用家庭教育諮詢委員會之

平臺，研議結合出生登記等相關補助津貼發給時機或其他可行

且有效之獎勵措施，提供親職教育學習資源或機會。」 

二、次查本法第 12條第 2項規定：「各級主管機關應將家庭教育之

相關資料提供予醫療機構、國民小學及戶政機關，並由其依權

責提供予新生兒之家長、監護人或實際照顧之人、辦理小學新

生註冊、結婚登記、離婚登記及出生登記之人。」 

三、現行提供予本法所提對象民眾親職教育學習資源或機會之方式 

(一)對新生兒之家長、監護人或實際照顧之人 

1、每年提供本市各區公所家庭教育中心宣導海報、DM、貼

紙等宣導品，於適當機會提供給民眾知悉及運用。 

2、與本市幼兒園合作辦理新手父母，家有學前兒-「家庭起

步走」及「上一代的榜樣，下一代的模範」課程，提升新

手父母「共親職」觀念，並討論子女發展與家長角色議

題。 

(二)對辦理小學新生註冊之人 

1、每年函發本市所屬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關於家庭教育宣導

DM或貼紙，由教師協助將貼紙貼在新生聯絡簿提供家長

使用；DM由學校依實際需要，如班親會、生活輔導、個

別晤談等時機提供使用。 

2、與本市國小合作辦理「上一代的榜樣，下一代的模範」課

程，針對父母管教態度、方式與技巧進行討論。 

(三)對辦理結婚登記之人 

1、結合本府聯合婚禮活動，辦理新婚者幸福婚姻講座，引導



新婚佳偶於婚姻中，相互尊重、協力合作，共同實踐婚姻

生活的酸甜苦辣。 

2、辦理新婚夫妻「幸福‧婚姻教育營」，提供新婚佳偶正確

婚姻觀念，促進家庭美滿。 

(四)對辦理離婚登記之人：與民間團體合作對情感挫折民眾提供

諮詢或課程。如 108年度本中心與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

業基金會、梨子咖啡館合作，提供面臨情感挫折之民眾成長

課程。 

(五)其他推廣家庭教育策略：透過中心六個志工隊深根在地社

區，每年度規劃計畫在地戶政事務所、文化中心、圖書館或

社區辦理課程及活動，推展健康家庭生活，以建立在地民眾

對家庭之正確認識與重視為目的，提昇家庭支持系統原動

力。 

四、惠請衛生局與民政局協助事項 

(一)請衛生局協助：醫療機構協助宣導並提供衛生福利部社會及

家庭署-育兒親職網之資源，提供新生兒家庭父母可以在家透

過手機或是網路等，學會如何照顧及育兒的相關策略及方

法。 

(二)請民政局協助：民眾於戶政事務所辦理新生登記、結婚登記

時，協助提供本中心宣導 DM、貼紙，提供民眾運用本市家

庭教育資源。 

委員建議事項：現代因為手機、iPad等 3C產品上網使用愈來愈方便，

很多的父母有時為了方便，把手機架著給孩子看，變成了手機保

母，這樣的情況隨處可見，但這是很應該憂慮的事情。有關親職

教養的網路使用議題，現在很亟需被重視，尤其是新生兒的父母

面臨這樣的教養知能的缺乏，希望可以針對網路正用的議題加以

重視。 

決議：有關父母與孩子正確使用網路的建議，請相關單位納入研議，

其餘照案通過。 

 

案由二：研議個別化親職教育之課程、諮商或輔導等服務措施及網絡資

源之聯繫與整合，提請討論。(提案單位：家庭教育中心) 

說明： 

一、教育部自 96年起推動「建構最需要關懷家庭輔導網絡」專案，

後經檢討，為明確其服務界定仍為初級預防，104年正式更名為

「個別化親職教育」，其實施對象為：(一)重大違規兒童少年，

而長在親子教育上無法施力；(二)兒童少年有中輟之虞、或經常

性中輟；(三)家長疏於照顧，使兒童、少年未得適當家庭教育



者；(四)未成年懷孕之當事人、家長及其相對人，由志工提供電

訪服務方式，或針渠等對象特別規劃親子活動、成長團體等活

動。 

二、本法之修正，從行政院到立法院皆對家庭教育有更深的期待，

也就是希望除初級預防，亦能與相關局處單位執行二級預防，相

關條文包括： 

第 14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視需要研訂優先接受家庭教育服務之對

象及措施並推動之。 

第 15條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於學生有重大違規事件，應即通知其

家長、監護人或實際照顧學生之人；並提供相關家庭教育諮

商或輔導等服務。 

第 16條 社政主管機關於執行職務時，經評估有家庭教育需求

者，得轉介推展家庭教育之機關、機構、學校、法人及團

體，提供相關家庭教育課程、諮商或輔導等服務。 

三、綜上，本中心規劃於 108年下半年度邀請相關單位召開工作聯

繫會議，規劃網絡聯繫與整合機制運作，預計將於 109年度進行

轉型，目前初步規畫說明如下： 

(一) 實施對象 

1、經電話諮詢後有面談需求之民眾。 

2、經社政主管評估有家庭教育需求者。 

3、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重大違規學生之家長、監護人或實際照

顧學生之人。 

(二) 服務模式 

1.、委託本市所屬各校，針對該校符合上述實施對象家長進行

4-6次訪視(得採校訪、家訪及電訪)，並辦理外展的增能活

動(如成長團體)。 

2.、不定期受理各社會福利服務中心之送案，針對個案進行個

別化親職教育諮詢及面談(可選擇至中心或學校)。 

(三) 服務方式：1.到校訪視。2.到家訪視。3.電話關懷。4.到中心或

學校進行面談。5.辦理支持性團體或學習成長團體。6.親職教

育課程或活動。7.其他。 

委員建議事項： 

一、個別化親職教育網絡的建立，各個單位及中心應該要有不同的

功能及定位，避免資源的重疊與重複，例如家庭福利服務中心提

供的服務應該與家庭教育中心提供的服務作出區隔。如果是要建

立合作機制，亦要將鑑定、服務輸送，或是轉介指標訂定清楚。 

二、這次的家庭教育法修法，可以很明確的瞭解到，所謂的「家庭

教育」已經不是單純家庭教育中心的事，而是各個單位於推動業



務的時候，需要共同完成的方向。請各個局處間能協力合作，共

同建構出臺中市的個別化親職教育工作網絡，協調出每個單位協

力的角色及流程。 

三、個別化親職教育的服務，應該要建立初篩機制，除了從學校或

是社政單位提供的個案服務外，由戶政單位提供給民眾做簡單的

量表，進而連結服務網絡，也是找尋並提供需要家庭教育資源民

眾的方式，將家庭教育防護網打開，更具有預防性與主動性。 

四、實施對象中「經社政主管評估有家庭教育需求者」，尚需社會局

及家庭教育中心討論如何定義、分工及協力，包含如何轉介、提

供服務型態等。 

五、學生輔導法與家庭教育法可以有共同合作。對家庭而言，學生

與家長是家庭的主要組成，如果兩邊的輔導工作可以同時協力，

將有助於家庭輔導工作成效。 

六、本市推展家庭教育時，可以多加的宣傳及週知，例如辦理「家

庭教育週」，才能讓民眾有感。另外，結合社區鄰里長來發現個

案，聘任專業心理師、社工等，也是有利於網絡工作的實施。 

七、網絡中應該加入志工在職訓練。志工諮詢服務也是網絡服務的

一環，因此志工的服務品質及專業知能程度，將會影響民眾服務

的品質。 

決議：請家庭教育中心協助召開後續工作會議，建構本市個別化親職

教育網絡的相關流程及轉銜機制。 

 

案由三：本府 108年度推展家庭教育具體行動策略與與工作執行情形，

提請討論。(提案單位：家庭教育中心) 

說明：各項策略重點如後。  

1-1以教育預防家庭教育工作為主軸，建立跨機關、跨領域工作

平台。 

1-2強化本市家庭教育中心組織，充實專業人力。 

2-1研發家庭教育學習教材及工作手冊，並辦理種子培訓。 

2-2促進家庭教育之專業發展。 

3-1強化學校家庭教育課程之落實。 

3-2推展學校家庭教育學習活動。 

3-3完善個別化親職教育。 

4-1結合各體系及民間資源，辦理家庭教育學習活動。 

4-2符應不同型態家庭之需求，落實家庭教育之預防功能。 

4-3強化家庭教育宣導。 

4-4結合社區資源，運用多元管道，發展在地化之家庭教育策

略。 



4-5規劃年度家庭教育推展重點，推行家庭教育宣導及辦理相關

學習活動。 

委員建議事項： 

一、執行策略與內容 4-5-4結合各機關、學校辦理網路成癮、網路正

用議題課程及檢測指標，並辦理種子人員培訓或相關課程，以因

應並降低親少年網路使用問題。 

建議加強家庭教育志工的招募、訓練、轉銜的訓練，加強網路成

癮的風險評估知能。 

二、明年度可以訂定一個家庭教育主軸亮點，各局處共同推動相關

系列活動或課程，有效行銷臺中，並讓民眾有感。例如，在幼兒

園推動萬聖節裝扮活動。 

決議：照案通過。 

 

玖、臨時動議：無 

拾、散會：17時 13分 


